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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35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
第 1109 号提案的答复

张玉霞等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“1109”号“关于加强对网推所监管的提案”收悉，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委网信办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

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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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前期工作开展情况

为规范网推所及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合法经营、规范服务、有序

发展，2024 年 12 月至 2025 年 5 月，我局与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在全

市开展专项行动。2025 年 9 月，为落实司法部、公安部、市场监管

总局的工作部署，我局会同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深入开

展专项行动。开通并对外公布线索举报投诉热线及电子邮箱。同时，

聚焦公安机关、检察院、法院等办案场所周边，以及医院、劳动仲

裁机构等涉及交通肇事、劳动仲裁等案件的重点区域，深入走访排

查，重点查处冒充律师、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加

强宣传引导，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矩阵作用，以

图文、短视频等形式解析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在资质、

监管、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实质区别，提升公众辨识能力。

（二）下一步工作打算

1．加强制度建设。指导市律师协会出台我市《律师、律师事务

所不正当竞争认定和处理规则（暂定）》以及《律师、律师事务所违

规收案、收费认定和处理细则（暂定）》，明确规范网络推广行为，

细化执业行为边界，加强对违规执业行为的行业惩戒。

2．压实属地管理。充分利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、律所年度检查

考核等监管方式，指导区司法局对网推所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、内

部管理制度落实、收案收费情况、业务开展情况等进行实质性审查

和核实。

3．加强行业自律。一是落实“双约谈”制度。指导市律师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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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网推律所党组织负责人及律所负责人开展约谈工作，进一步强化

党建引领，督促律师行业自觉严守执业规范，切实筑牢风险底线。

二是强化教育培训。对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《律师业务推广行为规

则》、市律师协会制定的相关执业规范和指引加强宣介，指导市律师

协会及各区律工委开展律所规范管理、合规执业等专题培训，提升

职业道德与风险防范能力。

4．加强协同治理。继续加强与市公安局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市场

监管局等部门沟通协作，强化执法协作、信息共享、线索移送等工

作，同时监督指导区级部门做好执法工作，对网推所存在的虚假宣

传、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严格依法查处。对于疑难复杂问

题，及时会商研究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上海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你们

再次提出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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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7 月 6日印发


